
 

 

 

 

 

 

 

 

致 立法會 交通運輸業保險事宜聯合小組委員會主席  
易志明議員,SBS,JP： 

 

立法會交通運輸業保險事宜聯合小組委員會將於 5 月 4 日開會討論杜絕保險

詐騙及包攬訴訟之事宜，本會認為社會福利署【不論過失意外傷亡賠償基金】把

關不足及政策漏洞卻造成胡亂申請索償倍增，影響極具深遠！ 

 

⼀、 賠償金額豐厚致令詐騙個案倍增。現時五個類別可供申請，其中： 

1) 申請〔受傷補助〕 

 補助額由⾸第⼀天⾄第⼗天起計，每天$765 元； 

 之後每天$320 元； 

 最⻑申請可達 180 天； 

 只需報案號碼及三天病假紙； 

 影印牌薄、租車合約。 

* 另只需加簽⼀份交通意外傷亡援助計劃《車主證明書》即可同時申請〔臨

時生活補助〕。* 

2) 申請〔臨時生活補助〕 

 補助額每天$481 元； 

 最⻑申請可達 180 天。 

 

I. 如涉案人士均成功申請以上二項補助，申請金額可達至$150,000 元之巨，

金額相當吸引！ 

 

二、 申請手續寬鬆漏洞百出 

1) 申請受傷補助除⾸ 10 天，$765 元 x 10 天外； 

 $320 元 x 30 天，每月約$9,000 多元。 

2) 問題重點，只需胡亂加簽⼀份《車主證明書》，即可申請領取每月巨額款項； 

 $481 元 x 30 天，每月約$15,000 多元； 

 非常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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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如涉案人士均成功申請以上二項補助，已能取得合共$24,000 多元，相比現

時司機收入$10,000 多元較多，這樣可以不勞而獲，而且金額相當誘人，容

易誘使不良司機欺詐受傷騙取金錢！ 

II. 而且此《車主證明書》只需要隨意找到正更(全職)司機簽署，車主及委托管理

人根本毫不知情！這容易造成司機雙方朋比為奸，造成歪風盛行！ 

III. 而司機提交給社會福利署的牌簿及租車合約副本，實為是車主提供給予司機

讓警方落口供時(必需出示文件)而轉交給社會福利署作申請之用，車主也未必

知情！ 

 

三、 加強嚴謹批核遏止歪風 

1) 渉事司機提交申請文件時，必須有登記車主或授權管理人簽署文件方能有效。 

2) 更有行內司機視申請社會福利署為車手奬(第二獎)，繼而部署與某些不良律師

行誇大受傷，拿取更大額(頭獎)的索償！ 

3) 以上情況非常顯著，署方應該立即採取措施杜絕！ 

4) 加上政府各相關部門可加強溝通，成立通報機制，對問題個案嚴加處理，相

信問題方可改善。 

 

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 2667 7091 與廖小姐聯絡。 

 

 

 

的士車行車主協會 
主席 袁揚威 謹啟 

2021 年 4 月 30 日 




